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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醫學大學  

大學社會責任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

 

第 一 條 中山醫學大學為執行教育部「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」(University Social 

Responsibility, USR)，優化社會責任實踐之執行能力，使本校校務發展

更貼近社會需求，落實社會責任以回饋社會，促進社區永續及產業發展，

依循本校大學社會責任推動辦公室設置辦法，成立大學社會責任諮詢委員

會，以下簡稱本委員會。 

第 二 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七人，由校長、副校長（代表一人）、附設醫院總院長、

主任秘書、教務長、總務長、學務長、會計主任、人事主任、教師資源暨

教師成長中心主任、各學院院長、教師代表三人及學生代表一人組成。委

員任期一年、期滿得續聘之，教師代表由校長聘任之。 

第 三 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，負責召集與主持會議，召集人不克出席時，

得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。 

第 四 條 本委員會得視實際需要，由校長遴聘具社會責任及社區永續經驗之校外人

士擔任諮詢顧問。 

第 五 條 本委員會以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，開會時應出席人員二分之一

(含)以上出席始可開議,各議案以達出席委員二分之一(含)以上同意為通

過，本委員會開會時,得邀請相關機關人員及專家學者列席。 

第 六 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，依主管機關法令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 七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※相關附件： 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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